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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內容

法規名稱： 廢 /停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所屬各機關計畫預算執行管考作業注意事項

公發布日： 民國 91 年 05 月 10 日

廢止日期： 民國 91 年 08 月 28 日

法規體系： 檢察機關 > 臺灣高等檢察署

一  依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所屬各機關計畫預算執行督導考核獎懲作

    業要點」第二點第二款規定訂定。

二  為配合法務部計畫預算執行之考核，有關公務預算資本支出計畫及非

    營業基金固定資產投資計畫 (以下簡稱「計畫」)之預算執行管考作

    業，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。

三 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(以下簡稱本署) 及所屬各級法院檢察署、看守

    所、少年觀護所 (以下簡稱各署、所) 公務預算資本支出及非營業基

    金固定資產投資之年度預算案，經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後，本署會

    計室應將總預算案內所列本署主管預算部分，通知本署研考科；各署

    、所年度預算經總統公布後，本署會計室應速將核定預算數 (資本門

    部分) 通知各署、所，並副知本署研考科。

四  各署、所對於其經核定之年度預算數 (資本門部分) 及以前年度預算

    保留款 (資本門部分) ，應於年度開始，迅即規劃執行，並注意下列

    事項：

 (一) 計畫項目應按預算書科目分類中，「目」所列資本支出部分工作計

      畫名稱為準；「目」以下另列有科目 (分支計畫) 者，或「目」下

      未另列科目，而有屬不同性質工作計畫項目，則每一工作計畫均應

      填列計畫預算執行結果檢討表。

 (二) 計畫型計畫之前置作業應在新年度開始前及早規劃辦理。

五  各署、所就計畫預算之實際執行情形，應於管考週期之次月十日前填

    具當期「計畫預算執行結果檢討表」 (格式如附件一) ，以電子郵遞

    逕報本署研考科 ；計畫預算執行落後單位，並應填具「資本支出計

    畫執行落後檢討表」 (格式如附件二) 。

六  平時執行進度之檢討

 (一) 本署研考科對計畫預算執行進度落後之各署、所，應適時研簽並會

      有關單位後，提報本小組檢討；本署管考作業單位應對其所屬各署

      、所之計畫預算執行落後計畫，予以督催，並將督催情形提報本小

      組。

 (二) 對於重大落後之執行計畫，本小組得視需要，隨時派員進行實地查

      證，以瞭解實際情況，提出改進建議，供執行機關參辦並列管。

七  年終執行進度之檢討

    應於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本小組應就本署及各署、所全年度計畫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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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算實際執行結果，提出檢討報告召開檢討會議，研議執行結果審核意

    見及獎懲建議陳報法務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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